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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非货币性形式支付的拆 迁补偿支出、安置 及动迁支

出、回迁房建造支出，尽管其行为具有特殊性，但笔者认为

其会计处理适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—非货币资产交换》

的规定，且开发产品的会计成本与计税成本有共同之处。

例 ：JN 房地产开发公司开发项目占地 100 000 ㎡，土地

成本已发生并向当地国土局支付土地出让金 7 500万元 ；另

外，在本项目中需要按照 1∶2 的面积比例，与拆迁户兑现回

迁房 800 套（回迁房 150m²/ 套）。

开发项目分三期进行建设。一期项目占地面积 30 000m²，

二期项目占地面积 30 000m²，三期项目占地面积 40 000m²。

2010 年 5 月，完成一期 6 栋 900 套共 135 000m² 的楼房建设，

建安成本实际支出 27 000万元（基础设施费、公共配套设施

费等暂不计），一期有回迁房 500 套，剩余的 300 套回迁房分

别在二、三期待建。假设一期商品房对外售价为 4 000 元 /m²。

请确定第一期完工开发产品的会计成本和计税成本（本例不

考虑补价与相关税费）。

（一）第一期完工开发产品的会计成本的确定

1.支付土地出让金与发生的建安支出（单位：万元，下同）

借 ：开发成本—土地征用费及拆迁补偿费           7 500

 贷：银行存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500

借 ：开发成本—建筑安装工程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000

 贷 ：银行存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000

2. 第一期回迁房 500 套与土地成本的账务处理

JN 公司与被拆迁户的房产拆迁补偿行为符合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 7 号—非货币资产交换》规定，假设该交换具有商

业实质，且换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，则“应当

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

成本”，即 ：“换出资产”指 JN 公司建造的商品房 ；“换出资

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”指 JN 公司建造的商品

房的市场价值 ；“换入资产”指被拆迁户的房产，即土地征用

及拆迁补偿需要支出的费用。

在交付该 500 套商品房给被拆迁户时，可做如下会计处理：

借 ：开发成本—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           30 000

 贷 ：主营业务收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0 000

注：30 000=500×150 ×4 000

3.为完整反映开发成本，按照第一期项目销售单价预提

二、三期项目土地成本

借 ：开发成本—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            18 000

 贷：其他应付款—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         18 000

注：18 000=300×150 ×4 000

4.土地成本合计 ：7 500+ 30 000+18 000=55 500（万元）

第一期项目应分配土地成本 = 第一期项目占地面积÷总

土地面积 ×总土地成本 =30 000÷100 000×55 500=16 650

（万元）；可售建筑面积单位工程成本 = 成本对象总成本÷

成本对象总可售面积 =（16 650+27 000）÷135 000 ≈ 3 233

（元 /m²）。

5. 第一期完工开发产品的会计成本

借 ：开发产品—一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3 650

 贷 ：开发成本—土地征用及拆迁补偿费             16 650

        开发成本—建筑安装工程费                       27 000

6. 结转换出 500 套回迁房（开发产品）的主营业务成本

借 ：主营业务成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250

 贷 ：开发产品—一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250

注：24 250=500×150×（16 650+27 000）÷13 500

（二）第一期完工开发产品的计税成本的确定

笔者 认为，第一期完工开发产品的计税成本 亦可按照

“换出商品房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”来确定，即第

一期完工开发产品的会计成本与计税成本是相等的，则可按

此成本作为后期计算企业所得税、土地增值税的扣除项目。                  

理由如下：第一，反映了换出资产的真实价值。以“换出

商品房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”来确定换入土地计

税成本，可以真实反映企业流出资产的真实价值。第二，资

产换出的事实存在，真实发生。通过与被拆迁户签订拆迁补

偿协议，按照拆迁补偿协议约定，JN 公司向被拆迁户补偿商

品房时，双方应履行好签字、登记、确认手续，确定各被拆迁

户安置到各回迁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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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此，以“换出商品房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”

来确定换入资产（土地）的计税成本是可行的，在年终进行企

业所得税汇算清缴，或开发项目进行土地增值税清算时可将

此成本列为扣除项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三）第二、三期土地成本的确定 

第二、三期土地成本的确定，可依照上述方法进行。

一般情况下，后开发的产品价格会高于第一期开发产品

销售价格，因此后期土地成本仍会增加，开发总成本也同样

增加。在重新确定新的土地成本后，则需对前期已售商品房、

未售商品房及固定资产进行补结转成本处理。

综上，以非货币性形式支付的拆迁补偿支出、安置及动

迁支出、回迁房建造支出，可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—

非货币资产交换》的规定进行处理，正确反应房开公司投入

与产出的同时，在成本计量方面，也能够减少会计与税收的

差异。另外，在对该项业务进行处理时 ,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：

（1）回迁房与商品房的交换时间与交换价格的确定。JN 公司

换出商品房的会计处理，可以在房屋交付使用或交钥匙期间

同期进行，同时以该时点 JN 公司近期同类开发产品市场销

售价格确定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。（2）上述业务处理未考虑

相关税费，需要考虑的相关税费有营业税及相关附加、土地

增值税 ；但因开发项目没有清算，在交换之时尚无法确定单

套商品房最终应交纳的土地增值税。■

（作者单位：广西荣联普泰税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）

责任编辑	武献杰

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（以下简称调整事项）的会计

处理原则是调整资产负债表日已编制的财务报表。对于年度

财务报告而言，调整事项往往涉及所得税的会计处理问题，

具体应调整报告年度的当期所得税还是递延所得税，则应

视具体情况而定。本文仅以销售退回为例分析调整事项中所

得税的会计处理。

一、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之前发生的销售退

回的会计处理

如果报告年度的销售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涵盖期间

发生退回，而且发生销售退回时企业报告年度所得税汇算清

缴尚未完成，企业应该调整报告年度的收入、成本等，并相

应调整报告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。

例 1: 甲公司在 2009 年 12 月1日销售一批商品给乙公司，

商品 价款 为 200万元，增 值 税 税 额 为 34 万元，商品的成 本

为 160万元。甲公司发出商品后确认销售收入，并结转成本。

2009 年年末该笔货款尚未收到 , 甲公司对该应收账 款按照

1% 的坏账率计提了坏账准备。2010 年 1月12 日由于已售商品

存在质量问题，该批货物被退回。发生销售退回时，甲公司

尚未完成 2009 年度所得税汇算清缴。甲公司适用的所得税

税率为 25%。假设甲公司按照净利润的 10% 提取法定盈余公

积 ；该公司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为 2010 年 3 月22 日。

该销售退回业务属于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，甲公司

的会计处理是：编制有关调整分录，然后调整报告年度 (2009

年 ) 财务报表中有关的数字。

1．编制的调整分录如下（单位 ：万元，下同）：

（1）调整销售收入：

借 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

 应交税费—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           34

 贷 ：应收账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34

（2）调整销售成本：

借 ：库存商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0

 贷 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0

（3）调整坏账准备：

借 ：坏账准备（234×1%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.34

 贷 ：以前年度损益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.34

（4）调整应交所得税：

应交所得税的调整额为 ：(200-160)×25%=10（万元）

这 里应注意的是，尽管根据调整分录（3），调整减少了

2009 年的资产减值损失 2.34万元，但计算应交所得税的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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